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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红玫：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6栋705室公租房，经查发现段红玫本人名下有产
权房72.06㎡，不符合住房保障资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
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解释情
况，逾期不来视为情况属实，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
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格,依法收回房屋。

2.王志禹：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5栋414室公租房，经查发现王志禹本人名下有
产权房74.4㎡，不符合住房保障资格。自登报之日起限
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解释情
况，逾期不来视为情况属实，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
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格,依法收回房屋。

3.吕辉：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二期23栋803室廉租房，经查发现共同申请人薄贺名下
有产权房屋52.85㎡，不符合住房保障资格。自登报之日
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解
释情况，逾期不来视为情况属实，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
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格,依法收回房屋。

4.王金华：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1405室廉租房，经查发现共同申请人杨恒东
名下有产权房屋26.26㎡，不符合住房保障资格。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
心解释情况，逾期不来视为情况属实，根据长安组办
［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格,依法
收回房屋。

5.陈秀红：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704室廉租房，经查发现陈秀红本人名下有产
权房85.1㎡，不符合住房保障资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
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解释情
况，逾期不来视为情况属实，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
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格,依法收回房屋。

6.梁洪志：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2栋810室廉租房，经查发现梁洪志本人买卖房
屋不满两年，不符合住房保障资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
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解释情
况，逾期不来视为情况属实，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
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格,依法收回房屋。

7.刘玉峰：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4栋607室公租房，刘玉峰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8.马正秀：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5栋1101室公租房，马正秀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6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9.胡时文：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5栋105室公租房，胡时文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0.王相君：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6栋401室公租房，王相君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1.李军：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一期25栋506室公租房，李军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
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安组
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格,自
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
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2.李玉新：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一期25栋605室公租房，李玉新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3.张伟：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二期4栋1102室公租房，张伟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
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安组
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格,自
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
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4.宋孟英：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302室公租房，宋孟英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5.李东信：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1605室公租房，李东新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6.王锁成：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809室公租房，王锁成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7.高保军：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1409室公租房，高保军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8.何东升：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1811室公租房，何东升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19.宋维多：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1604室公租房，宋维多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6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20.王彦山：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1705室公租房，王彦山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6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21.门海林：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510室公租房，门海林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22.张道生：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610室公租房，张道生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23.段思雨：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1711室公租房，段思雨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6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24.朱晓明：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2栋1001室公租房，朱晓明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
6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25.黄健华：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2栋703室公租房，黄健华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26.刘树万：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3栋205室公租房，刘树万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27.刘伟：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二期26栋702室公租房，刘伟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
以上未缴纳公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安组
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格,自
登报之日起限你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
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房屋。

28.鞠坤,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一期25栋512室廉租房，鞠坤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日
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
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弃
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法
收回房屋。

29.冯树申，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一期25栋611室廉租房，冯树申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30.王柱国，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一期31栋206室廉租房，王柱国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31.杜学军，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一期17栋412室廉租房，杜学军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32.林治安，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一期32栋208室廉租房，林治安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33.李代香，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一期32栋412室廉租房，李代香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34.刘志铁，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5栋202室廉租房，刘志铁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
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
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
法收回房屋。

35.金丙柱，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402室廉租房，金丙柱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
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
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依法收
回房屋。

36.胥桂芬，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1306室廉租房，胥桂芬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37.于永清，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507室廉租房，于永清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
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
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
法收回房屋。

38.杨华，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二期9栋1509室廉租房，杨华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日
起限你家庭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
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弃屋内物
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法收回房
屋。

39.路建增，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5栋602室廉租房，路建增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40.盛楠，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二期17栋1307室廉租房，盛楠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日
起限你家庭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
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弃屋内物
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法收回房
屋。

41.王恩荣，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412室廉租房，王恩荣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42.贾世龙，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2栋1701室廉租房，贾世龙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43.魏殿波，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4栋603室廉租房，魏殿波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44.刘彩芬，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6栋304室廉租房，刘彩芬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庭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
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弃屋
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法收
回房屋。

45.左金成，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6栋1008室廉租房，左金成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46.章启清，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4栋308室廉租房，章启清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47.于超英，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309室廉租房，于超英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资
格,依法收回房屋。

48.李晓平，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2栋603室廉租房，李晓平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49.刘万君，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702室廉租房，刘万君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
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
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
法收回房屋。

50.孙海峰，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4栋1106室廉租房，孙海峰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51.周淑侠，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2栋1611室廉租房，周继侠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52.章启华，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6栋705室廉租房，章启华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53.王建平，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二期17栋607室廉租房，王建平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
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
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
法收回房屋。

54.郭永吉，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305室廉租房，郭永吉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55.于海波，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1503室廉租房，于海波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56.张学斌，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9栋810室廉租房，张学斌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
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
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
法收回房屋。

57.李华，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二期22栋1401室廉租房，李华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日
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
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弃
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法
收回房屋。

58.宋桂林，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2栋308室廉租房，宋桂林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59.李奇山，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2栋1204室廉租房，李奇山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60.马仁龙，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6栋405室廉租房，马仁龙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
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
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
法收回房屋。

61.吕爱梅，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3栋708室廉租房，吕爱梅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62.王连萍，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6栋1107室廉租房，王连萍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63.李玉峰，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1609室廉租房，李玉峰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64.李春钢，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17栋503室廉租房，李春钢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65.王洁，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
二期26栋302室廉租房，王洁本人已死亡。自登报之日
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
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放弃
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依法
收回房屋。

66.张淑华，原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二期22栋805室廉租房，张淑华本人已死亡。自登报
之日起限你家人及亲属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视为自愿
放弃屋内物品，根据长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
依法收回房屋。

67.张换粉：你承租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
园一期31栋105室廉租房，张换粉本人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缴纳廉租房租金，不符合保障资格。根据长
安组办［2013］年12号文件规定取消你家庭住房保障资
格,自登报之日起限你家庭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不来将依法收回
房屋。

68.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二期23栋808
室廉租房是政府完全产权廉租房，经走访发现此房屋存
在强行占有现象，自登报之日起限居住此房屋的家庭15
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动配合腾
退房屋，逾期不来将进行强制清退，依法收回房屋。

69.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富锋清华园二期9栋
512室廉租房是政府完全产权廉租房，经走访发现此
房屋存在强行占有现象，自登报之日起限居住此房屋
的家庭15日内到朝阳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
心主动配合腾退房屋，逾期不来将进行强制清退，依
法收回房屋。

长春市朝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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